
融水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

2022年工作总结及2023年工作计划

今年以来，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挑战，我局坚持贯彻落实自治区、市、县政府决策部署，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，千万百计抓好农业生产，全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，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，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加大农业产业项目扶持力度，确保农业经济发展稳中有进。

一、全年经济运行指标预计完成情况 

2022年全县预计完成粮食种植面积33.98万亩，产量11.29万吨，同比增长1%；蔬菜（含食用菌产量）产量19.42万吨，同比增长8.2%；中药材产量9770吨，同比增长9.44%；罗汉果4469.1万个，同比增长361.16%；完成糖料蔗种植面积7.46万亩，产量预计33.57万吨。水果种植面积4.8万亩，水果产量6.7万吨，同比增长7.67%；茶叶种植面积3.6万亩，茶叶产量927吨，同比增长10.02%；生猪出栏18.5万头，同比增长4.5%；牛出栏1.56万头，同比增长2.63%；羊出栏3.18万只，同比增长5.65%；家禽出栏858万羽，同比增长7.77%；水产品产量9235吨，同比增长3.87%。2022年全年一产产值预计完成37.06亿元，农业产值预计完成17.93亿元，增速8.1%；牧业产值预计完成9.18亿元，增速8.5%；渔业产值预计完成1.18亿元，增速6.3%。第一产业增加值预计完成22.76亿元，增速8%。

二、工作亮点

（一）特色产业发展成绩显著。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，坚持抓示范、示范抓。今年以来，全县投资1513万元发展螺蛳粉原材料基地建设。投资800万元发展罗汉果产业。全县新增中药材、优质稻、螺蛳粉原材料、罗汉果等产业示范基地32个。

（二）农业品牌建设喜获新增。截至2022年10月，2022年已获新增“三品一标”认证产品3个，还有3个申报材料已提交到北京中绿华夏认证机构，等待申批发证。全县“三品一标”认证产品总数为93个，“三品一标”个数位居全市前列。“融水紫黑香糯”已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。融水灵芝、广西融水县福融贝江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广西融水县天珍大苗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“苗魅”牌茶叶入选第五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，目前已完成公示。

（三）农业产业化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取得新突破。截至10月底，全县新增自治区级龙头企业3家，申报市级龙头企业2家已通过审核。创建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个、市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2个，目前均已通过验收公示，待认定下文。县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4个，乡级10个，目前正在组织验收工作。新增农民合作社51家、家庭农场181家，落实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家和市级示范社建设项目2家。 

（四）全面完成农村户厕改造任务。全县完成农村户厕改造143户，目前已完成100%。

三、扎实开展党建工作，深入推进机关党风廉政建设

我局终始终坚持党要管党、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，紧围绕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的重要讲话精神、中央一号文件精神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年党建工作目标，结合“清廉融水”、“党旗领航助推乡村振兴”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、“两新组织”百日攻坚等专项活动扎实开展“三会一课”、主题党日等学习教育。扎实开展“清廉机关”、“清廉乡村”建设工作和“作风建设提升行动”，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学习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、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、中央八项规定等政策法规，开展反面典型案例教育，教育干部自觉遵守廉政纪律，守住廉政红线，有效推进我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。强化“阵雁培育”，助力“头雁”领飞型标杆。组织我县15名企业带头人国家级“头雁”学员培训，超额完成我县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国家级“头雁”考核指标任务。

四、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抓好粮食、生猪生产，推进特色产业发展。一是全力稳定粮食生产。落实粮食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及时分解指标任务，完成全县粮食播种面积33.98万亩。落实各项粮食政策补贴；大力扶持恢复双季稻生产，扩大玉米、豆类、薯类等旱粮作物生产；抓好粮食种、管环节，指导群众做好春种、秋种工作，加强后期田间管理，指导群众抓好时机开展粮食收割，确保颗粒归仓、丰收入库。二是抓好生猪增产保供。做好监测预警引导，指导养殖户生猪补栏育种，加快推进规模养殖场建设，增加生猪产量。三是推进特色产业发展。加快发展现代特色农业，坚持抓示范、示范抓，大力发展罗汉果、螺蛳粉原材料、中药材等特色产业，今年以来，新增中药材、优质稻、螺蛳粉原材料、罗汉果等产业示范基地32个。四是做好水产养殖新品种和新技术的试验示范和推广工作。加强对广大养殖户和渔业技术推广骨干的培训和指导，进一步做好渔业水质监测和渔业病害防治测报工作，抓好水产品质量安全指导，保障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。

（二）落实各项惠农政策，加快农业现代化。2022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下达资金3569.7955万元，截至10月15日，全县完成发放补贴资金3537.6673万元，完成应发补贴资金的99.1%；2022年第一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为347万元，全县应发补贴资金346.96万元，截至10月31日，全县完成补贴资金发放341.76万元，完成应发放补贴资金的98.5%。第二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，上级下达补贴资金为282万元，全县应发补贴资金281.8770万元。截至10月15日，全县完成补贴资金发放280.4676万元，完成应发放补贴资金的99.50%；剩余补贴资金预计在11月底前发放完毕。2022年第三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正在发放中。截至10月底，完成中央农机购置补贴结算资金136.686万元，中央补贴资金使用比例为108.48%。办理补贴机具1833台套；完成甘蔗机械作业补贴资金绩效目标任务251.1万元，占任务的86.58%。

（三）抓好试点工作，推进农村制度改革。抓好四荣乡荣地村、九溪村、保合村、永靖村、荣塘村、三江村、江潭村七个村农村“三变”改革试点。完善及审核全县组（屯）级1410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，完成199个行政村和5个组（屯）级登记赋码工作。完成新选举理事长6人变更登记颁证。

（四）开展“农业企业服务年”活动工作。深入农业企业开展“农业企业服务年”活动，活动开展以来工作组联系走访了22家农业企业，收集了企业反映存在的问题共25个，现已办结问题25个，已召开农业企业存在问题协调解决调度会1次，召开企业座谈会1次，通过微信、走访等方式向企业宣传相关政策51次。

（五）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推动农产品品牌建设。截至10月底，2022年已获新增自治区龙头企业3家，申报市级龙头企业2家已通过审核等下文。已获新增“三品一标”认证产品3个，还有3个申报材料已提交到北京中绿华夏认证机构，等待申批发证。“融水紫黑香糯”已被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。融水灵芝、广西融水县福融贝江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广西融水县天珍大苗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“苗魅”牌茶叶入选第五批广西农业品牌目录，目前已完成公示。创建自治区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1个、市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2个，目前均已通过验收公示，待认定下文。县级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4个，乡级10个，目前正在组织验收工作。新增农民合作社51家、家庭农场181家，落实农业产业化联合体1家和市级示范社建设项目2家。申报国家级示范社2家、自治区级示范社3家、自治区级示范家庭农场2家；申报市级示范社6家、示范家庭农场3家。

（六）实施重点项目建设，提升农业基础设施。一是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，2020年所有项目已全部完工并通过县级初步验收，其中1个项目已完成市级竣工验收。提交财政资金数2025.6712万元，已拨付资金1980.2675万元，支付率为63%。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3.011万亩。目前所有项目已完工，已拨付资金2690.8453万元，支付率为59.79%，其中中央资金支付率为100%。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批复建设面积为4.11万亩，所有项目均在9月中旬开工，截至10月底，已完成建设面积1.0275万亩，进度率为25%，提交财政支付资金数1719.7802万元，已支付资金数1158.6896万元，支付率19.31%，中央资金支付率29.11%。二是推进小型农田水利项目建设。2022年建设小型农田水利项目12个，其中7个项目已完成验收，其余5个正在实施中。

（七）开展乡村治理，改善农业农村环境。一是推进秸秆综合利用。蔗叶、稻草、玉米秆用作饲料、肥料利用1-10月计47.28万亩，开展秸秆直接还田示范建设500亩。群众利用稻草、蔗叶直接还田沤制为肥，多渠道增施各类有机肥，提高秸秆利用率，提升耕地质量和推动农药化肥减量增效。二是禽畜粪污处理。目前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已达到98.41%，全县16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设施装备配套率达100%，三是人居环境改善工作。目前已完成第一批户厕改造143户，完成任务数的率100%。第二批户厕改造任务466户，目前已全部开工建设，预计到2023年5月底前全部完工。完成2021年度3个粪污后端处理项目建设，2022年度2个整村推进粪污后端处理项目目前已开展项目初步设计工作。建设养殖粪污集中处理项目1个、农村公厕沼气净化处理项目1个，目前正在实施中，预计12月中旬竣工。

（八）防止耕地“非粮化”，落实撂荒地整治，开展农用地安全利用。全县耕地撂荒图斑12372个，面积35301亩，摸排面积完成率为100%。我县2022年耕地撂荒总数未2927亩，2022年目标任务数是1170.97亩，目前已完成治理2695.13亩，超额完成年度治理任务的230.16%，完成总治理面积的92.07%。实施1205亩生产耕地障碍修复利用，并在我县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耕地实施3400亩农用地安全利用“GTP+”技术措施集中示范，以及7个村级服务站建设+5100亩面上技术推广，总面积8500亩，预计2023年底完成。

（九）守住耕地保护红线，扎实做好农村宅基地管理和乱占耕地建房执法工作。一是抓好宅基地管理工作。截止目前，各乡镇受理农户申请宅基地建房449宗，已经审批433宗，批准面积46090.21平方米，其中涉及农用地17375.25平方米。二是参加县政府组织拆除违建联合行动，2022年9月拆除二处违建厂房，建筑面积1100多平方米。参加县自然资源局卫片执法工作，复核卫片执法图斑，完成3个违法图斑整治工作。

（十）抓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，开展绿色防控示范推广。做好水稻、甘蔗、蔬菜等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工作，发布病虫情报17期，开展重大病虫监测面积5万亩次，统防统治面积2万亩次。开展春季农区灭鼠示范，面积1500亩。在东良村实施水稻绿色防控示范1个，防控面积2万亩。利用生态调控、生物农药防治以及物理诱控、投放赤眼蜂防控水稻螟虫等绿色防控面积20.12万亩，绿色防控覆盖率75.31%。通过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，有效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及次数。持续做好红火蚁普查与防控工作。

（十一）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和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力度。开展农产品、畜禽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，对农产品及畜禽水产品开展农残例行检测和风险抽检，截至10月底，完成蔬菜、食用菌、水果监测样品6057份。完成执法监督抽样任务661个，开展农资、兽药、饲料市场行政执法检查、农机道路交通安全执法检查、渔业船舶执法检查、查处电鱼案件等工作。处理各类投诉举报31起，办理涉农行政处罚案件37件，已结案32个，罚款4.0949万元。

四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农业产业发展水平较低。我县特色农业产业多，但分布不均匀，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较低，呈现出产业规模小而散的局面，尚未形成产业带和产业链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虽然在不断增加，但总体规模偏小、产业链条短，农产品附加值不高，市场竞争力不强，辐射带动力不大，农业产业化进程仍需进一步加快。

（二）产业发展融资难度大。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有资金不足，财政支持资金有限，农业金融机构贷款门槛高、担保难、时间短、额度小，加上这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产业发展资金短缺，企业发展难度大，难以扩大经营规模。

（三）受自然灾害影响，农牧渔业生产受到一定的影响。第一季度受到低温雨雪冰冻天气，部分鱼类被冻死。第二季度受到持续的强降水和暴雨，持续降水，使得池塘、稻田埂松软，造成部分塘埂垮塌。第三季度受到罕见的干旱天气影响，给全年水产产量受到极大的影响。6月份受洪涝天气影响，我县农作物受灾面积8769亩。自7月份以来，持续的旱情给我县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，秋粮及经济作物收成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其中甘蔗产量预计减产4万吨。

五、2023年计划

（一）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。按照“乡村振兴”的总体要求，履行牵头单位职责，加快产业发展。全面巩固和提升特色产业，鼓励和支持经营主体带动农户发展产业，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。

（二）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。揭止耕地“非粮化”和“非农化”，落实补贴政策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。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的扩大、产业的转型升级工作。指导畜牧业市级模式项目的实施，推进生猪规模养殖场标准化建设，继续跟踪协调市级重大项目建设，发展畜禽标准化养殖，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。

（三）加大特色农业发展力度。在抓好粮食、生猪等传统农业产业发展的基础上，以打造螺蛳粉原材料种植示范基地为抓手，带动推广大米、豆角、木耳等原材料种植。抓好示范基地建设，继续推进罗汉果、茶叶、中药材、融水田鲤等特色产业发展。

（四）加快重点项目实施进度。在11月份完成2020年所有项目的市级竣工验收工作，开展2021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县级初步验收工作，完成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实际初步设计评审工作。加快推进2022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进度，争取在2023年上半年全面完成。争取2023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2023年1月份全面开工。督促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实施单位加快项目实施。

（五）持续推进农业产业现代化。持续加大力度，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提质升级，扩大农业规模化、标准化和专业化种植的生产基地建设，把生产基地建成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的示范区。同时建设一批冷链物流装备设施，完善县、乡、村三级冷链物流体系和覆盖城乡的冷链物流网点。

（六）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工作。一是利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果，推进农村“三变”改革试点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，使村集体经济得到良性发展，保证农民合法权益。二是继续抓好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工作，重点完善乡镇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站（所）机构设立、办公场所，落实村级联络员；建议县政府及时落实县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的代理机构，争取年内正常运转。三是继续抓好农村土地承包管理工作，巩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成果应用，探索农村土地流转新模式，推动我县农村土地流转工作，助推乡村振兴工作顺利开展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，持续推进农村“厕所革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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